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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设计依据
本工程给排水系统水质控制设计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、规范，主要包括：
1.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-2022
2.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CJ94-2005
3.《生活热水水质标准》CJ/T521-2018
4.《采暖空调系统水质》GB/T29044-2012
5.《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规程》JGJ/T409-2017
6.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GB50015
7.国家现行其他相关标准
二、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
1.原水水质：本工程生活饮用水以城市自来水为原水，其水质必须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-2022的要求。
2.供水水质：经建筑内加压、储存、输送后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同样必须符合GB5749-2022的规定。为确保水质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生活水池（箱）采用不锈钢或食品级玻璃钢等防腐、防渗材料制造，并设置消毒装置（如紫外线消毒器）。
生活给水管网采用不锈钢管、铜管或聚丙烯（PP-R）等卫生性能可靠的管材，严禁使用可能造成水质二次污染的管材。
定期对生活水池（箱）进行清洗、消毒，并对管网末端水质进行检测。
三、直饮水（管道直饮水）水质要求
1.系统形式：本工程设置集中管道直饮水系统，供人员直接饮用。
2.水质标准：直饮水以符合GB5749-2022的生活饮用水为原水，经深度净化（如反渗透、纳滤等工艺）后，其终端出水水质必须符合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CJ94-2005的规定。主要指标限值如下：
感官性状：色度≤5度，浑浊度≤0.5NTU，无异臭、异味，无肉眼可见物。
一般化学指标：pH6.0～8.5，总硬度≤300mg/L，耗氧量≤2.0mg/L。
毒理学指标：铅≤0.01mg/L，砷≤0.01mg/L，硝酸盐氮≤10mg/L。
细菌学指标：细菌总数≤50CFU/mL，总大肠菌群、粪大肠菌群每100mL水样中不得检出。
消毒剂余量：采用臭氧消毒时，管网末梢水臭氧余量≥0.01mg/L；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时，管网末梢水二氧化氯余量≥0.01mg/L；采用氯消毒时，管网末梢水余氯≥0.01mg/L。
四、集中生活热水水质要求
1.系统形式：本工程设置集中热水供应系统，供沐浴、盥洗等使用。
2.原水水质：热水系统的原水水质必须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-2022的要求。
3.水质标准：热水系统出水水质必须符合《生活热水水质标准》CJ/T521-2018的规定。主要指标限值如下：
常规指标：
水温：用水终端出水温度≥46℃
总硬度（以CaCO₃计）：≤300mg/L
浑浊度：≤2NTU
耗氧量（CODₘₙ）：≤3mg/L
稳定指数（R.S.I.）：6.0<R.S.I.≤7.0（基本稳定，预防结垢或腐蚀）
微生物指标：
菌落总数：≤100CFU/mL
总大肠菌群：不得检出
嗜肺军团菌：不得检出（采样量500mL）
消毒剂余量（管网末梢水）：
采用氯消毒时，游离余氯≥0.05mg/L
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时，二氧化氯余量≥0.02mg/L
采用银离子消毒时，银离子≤0.05mg/L
4.保障措施：为防止军团菌滋生，热水系统采取以下措施：
热水系统采用机械循环，保证干管、立管循环水温不低于50℃。
对热水系统进行定期的消毒、清洗，并对嗜肺军团菌进行季度性检测。
五、供暖空调系统用水水质要求
本工程的供暖系统（散热器供暖、地面辐射供暖）和空调系统（冷热水、冷却水）的水质，必须符合《采暖空调系统水质》GB/T29044-2012的规定。
1.采用散热器的集中供暖系统（水温≤95℃）
循环水水质要求：
pH值：钢制散热器9.5～12.0；铜质散热器8.0～10.0；铝制散热器6.5～8.5。
浊度：≤10NTU
氯离子（Cl⁻）：钢制散热器≤250mg/L；铝制散热器≤30mg/L。
总铁：≤1.0mg/L
溶解氧：≤0.1mg/L（钢制散热器）
2.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（闭式）
循环水水质要求：
pH值：7.5～10
浊度：≤10NTU
氯离子（Cl⁻）：≤250mg/L
总铁：≤1.0mg/L
溶解氧：≤0.1mg/L
3.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
循环水水质要求：
pH值：7.5～9.5
浊度：≤20NTU（板式换热器时≤10NTU）
氯离子（Cl⁻）：≤500mg/L
钙硬度+总碱度（以CaCO₃计）：≤1100mg/L
异养菌总数：≤1×10⁵个/mL
游离氯：0.05～1.0mg/L（循环回水总管处）
4.保障措施：
系统补水水质须符合相应标准，补水水质超标时，须进行水质处理。
空调冷热水系统、供暖系统应设置全自动水处理装置（如软水器、加药装置、旁流过滤器等），控制水的硬度、碱度、pH值及微生物。
开式冷却塔系统应设置电子水处理仪或化学加药装置，控制菌藻滋生和结垢，并定期排污。
六、景观水体水质要求
1.水源要求：景观水体优先采用市政再生水或经处理的雨水。若使用自来水补充，原水水质须符合GB5749-2022要求。
2.水质标准：景观水体的水质应保持清澈，无臭味，不滋生蚊蝇，主要控制指标如下：
感官性状：无异臭、异味，无令人不适的颜色。
pH值：6.5～8.5
总磷、总氮、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应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GB3838中Ⅴ类水或娱乐用水的要求。
不得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。
3.保障措施：
景观水体设置循环净化系统，包括过滤、曝气、水生植物净化等工艺。
定期对景观水体进行水质检测和维护，防止水体富营养化。
七、中水系统（如有）水质要求
若本工程设置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或集中中水系统，其水质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1.户内中水（用于冲厕）：处理后水质应符合《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规程》JGJ/T409-2017第3.0.4条的规定：
pH值：6.0～9.0
浊度：≤5NTU
总余氯：接触30min后≥1.0mg/L，管网末端≥0.2mg/L
总大肠杆菌：≤3个/L
外观：无色，无不快感。
2.集中中水：若用于冲厕、绿化、洗车等，其水质应符合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》GB/T18920的规定。
八、水质检测与管理
1.检测频率：按国家现行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，对各类用水的水质进行定期检测。生活饮用水、直饮水、生活热水每年至少检测一次全项；供暖空调系统用水、景观水、中水每季度至少检测一次关键指标。
2.检测点位：在各用水系统的总供水管、管网末端、储水设备出水口等关键位置设置采样点。
3.档案管理：建立水质检测档案，检测报告由专人保管，存档备查。当水质检测不合格时，应立即分析原因，采取整改措施，直至水质达标。

